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茶花现

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本着勤勉尽

责的态度，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委员认真审查了公司提交的相关资料，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

关事项发表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一、关于 2022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 

经审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 2022 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体现了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

依据充分。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同意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事项 

经审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大华所”）具备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资质，也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大华所已按规定购买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

民事赔偿责任，具备投资者保护能力，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在大华所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进行

审计时，大华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能够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遵守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勤勉履行审计职责。大华所在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

独立性等方面能够满足公司对审计机构的要求。基于公司后续生产经营和审计业

务连续性考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向董事会提议继续聘请大华所为公司2023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关于预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 

经审核，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

关联交易是为了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优势资源为公司生产经营服务，有利于拓

展公司的销售渠道，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发展，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该等日常关联交易在各方平等协商

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价格采取参考市场价格或以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方式定

价，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审议《关于预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时，关联委员翁林彦先生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余 2位无关联

关系委员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在公司董

事会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当按规定回避表决。 

 

 

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王艳艳、肖阳、翁林彦 

2023年 3月 16日 


